委 託 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因故不克出席本會員代表大會，茲委託本會會員代表                代表本人出席。 

　　

       此　致 

金門縣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（簽章）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　（簽章） 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 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 

注意事項：

一、每一會員（代表）僅能接受其他會員（代表）一人之委託。 

二、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簽到處表明。

三、在職業團體委託此席人數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，但在工商團體為二分之一。故簽到時，親自出席者及委託出席者應分別簽到，並編定先後順序。

四、本表僅供參考，會員若自行開具「委託書」亦屬有 效。 

